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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将乐玉华食品有限公司

Q/JLYH 0015S—2018《饮用山泉水》企业标准编制说明

一、主要原辅材料要求

见标准文本 3.1 的要求。

二、感官要求

按 GB 19298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》的规定。

三、理化指标

1、pH 值依据产品实际特性规定。

2、余氯（游离氯）、四氯化碳、三氯甲烷、耗氧量、溴酸盐按 GB 19298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

水》的规定。

四、污染物限量

污染物限量依据 GB 2762 的规定，其中铅指标严于 GB 2762 的规定。

五、微生物指标

微生物指标依据 GB 19298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》的规定。

六、试验方法

感官指标按感官进行检验；净含量、理化指标、污染物限量、微生物指标均按国家或行业标准规定的

相应方法进行检验。

七、标准结构

标准结构按照 GB/T 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的规定。

本企业标准应征求企业有关部门的意见，并修改形成送审稿，由食品卫生、标准化、食品检验等专家

审定，企业法人代表批准发布、并送省卫生厅备案正式生效后实施。

企业标准编制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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